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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除以

下股东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
其中：交易系统：2024年9月13日交易时间
互联网：2024年9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区大洋电机广丰厂区技术中心大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鲁楚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8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042,217,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95,662,439股的43.504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为 2,414,875,93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9,213,498股，该等回购的股
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2,395,662,439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895,424,

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95,662,439股的37.376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4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46,793,0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95,662,439股的6.1274%。
以上总股本及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额均以 2024年 9月 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及股东持股数量为准。
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8

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司独立董
事郑馥丽女士作为征集人，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截至征集结束时间，独立董事郑馥丽女士未收到股东的投票权委托。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董事会邀请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6,822,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610%；反

对53,911,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98%；弃权280,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8,498,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5.8305%；反对53,911,1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408%；弃权280,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078,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54%；反
对53,858,4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77%；弃权280,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9,754,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4474%；反对53,858,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50%；弃权280,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6%。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7,401,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212%；反
对53,336,3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00%；弃权27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9,077,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6.3025%；反对53,336,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723%；弃权276,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2%。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07,429,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241%；反
对53,301,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64%；弃权28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9,105,6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6.3251%；反对53,301,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442%；弃权28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7%。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073,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311%；反
对64,327,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886%；弃权300,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2,073,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1.2311%；反对64,327,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886%；弃权300,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3%。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075,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321%；反

对64,303,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740%；弃权32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2,075,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1.2321%；反对64,303,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740%；弃权323,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255,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403%；反
对64,126,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679%；弃权319,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2,255,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1.3403%；反对64,126,6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679%；弃权319,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8%。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8,582,7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2%；反

对3,486,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6%；弃权148,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258,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2173%；反对 3,486,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01%；弃权 148,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

9．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101,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2%；反

对5,460,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9%；弃权655,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777,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0005%；反对 5,46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80%；弃权 655,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委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委派徐朝霞律师、蔡思佳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载在2024
年9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备查文件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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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2024年8月6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
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
询，公司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在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

露前六个月（即2024年2月5日—2024年8月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
上述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有8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其中5名同时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与前述人员沟通确认，其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有限，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最终
激励方案以及核心要素等并不知悉，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主要为在股票期权行权期内的行权及
卖出）均系其基于自身对二级市场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有644名激励对象（除上述5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外）存在买卖公司股票（含股票期

权行权）的行为。经核查，该等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主要系在公司 2020年、
2021年以及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应的各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后实施行权以及基于自身对
二级市场情况的独立判断的基础上而进行的买卖股票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未知悉本次激励
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悉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有关内部保

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公司已将本次激励计划的商议
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表》登记范围内，在公司披露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综上所述，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
与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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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

暨解锁条件成就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规定，公司2023年员

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4年8月14日届满，本次解锁条件已

成就，符合解锁条件的共计2,908人，可解锁股票权益数量为14,024,004股。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按符合本次解锁条件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比例，将标的股票过

户至持有人个人账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2023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3年6月16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 6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2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受让回购A股股份的价格由13.82
元/股调整为13.52元/股。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8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34,751,400股公司A股普通股票，

已于2023年8月15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证券账户。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个锁定期于2024年8月14日届满，本次解锁条件已成就，符合解锁条件的共计2,908人，可解锁

股票权益数量为14,024,004股。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按符合

本次解锁条件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比例，将标的股票过户至持有人个人账户。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锁定期安排

根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

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持有的标的股票权益分两批解锁，解锁

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12个月、24个月，每

批可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50%、50%，每批实际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公司业绩及参与对象个

人业绩达成结果确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4年8月14日届满。

（二）本次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成就，分为公司业

绩考核指标与个人业绩考核目标，本次解锁条件成就说明如下：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考核年度为 2023年会计年度，根据考核年度业绩目标达成

率（P）的完成情况，确定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的比例（X），具体如下图所示：

绩效指标选取

各绩效指标权重

业绩目标达成率（P）
第一个解锁期

销售量

55%
∑（绩效指标实际达成值/绩效指标目标值）×绩效指标权重

2023年公司汽车销量
不低于160万辆

净利润

45%

2023年净利润
不低于60亿元

注：以上“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上“销量”是指公司年报披露

的全年销量。

业绩目标达成率（P）
P≥100%

80%≤P＜100%
P＜80%

公司层面解锁比例（X）
X=100%

X=P
X=0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到解锁条件的，则该解锁期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按相应比例进行解锁，未

解锁部分由管理委员会收回；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则该解锁期对应的标的股票权

益不得解锁，由管理委员会收回。上述未解锁权益收回价格为该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原始出资金

额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锁定期结束后于存续期内择机出售后返还持有人，若返还持有人后仍

存在收益，剩余资金归属于上市公司。

2023年度，公司汽车销量为122.52万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22亿元，公司业绩

目标达成率P=94.78%，因此公司层面解锁比例（X）=94.78%，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解锁条件的，

由管理委员会收回。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根据参与对象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个人层面可解锁比例（N），具体如下：
年度绩效评价结果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N）
A

100%
B

100%
C

80%
D
0%

E
0%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到解锁条件的前提下，参与对象当期实际解锁标的股票权益份额＝参与

对象当期计划解锁标的股票权益份额×公司层面解锁比例（X）×个人层面解锁比例（N）。

因个人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而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由管理委员会收回，收回价格为该份额

所对应的标的股票原始出资金额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锁定期结束后于存续期内择机出售后返

还持有人，若返还持有人后仍存在收益，剩余资金归属于上市公司。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 2023年度绩效评价结果，2,908人绩效评价结果为“A”或“B”或

“C”，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达标且满足本次解锁条件；45人绩效评价结果为“D”或“E”，个人层面业绩

考核不达标不满足本次解锁条件，不能解锁部分股票权益由管理委员会收回。

综上所述，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结合公司层面及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情况，本员

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共计2,908人，可解锁股票权益数量为14,024,004股。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解锁符合《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

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成就。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相关事宜。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且解锁条件已

成就，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按符合本次解锁条件的持有人所

持份额的比例，将标的股票过户至持有人个人账户。

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由管理委员会收回，并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处置。

四、薪酬委员会审核意见

薪酬委员会认为，根据2023年度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情况和个人绩效考核情况，公司2023年员

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符合解锁条件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按照相关规定解锁并过户

至持有人个人账户。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2023年度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情况和个人绩效考核情况，公司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解锁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符合解锁条件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按照相关规定

解锁并过户至持有人个人账户。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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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

团”）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本集团所面临的外汇汇率波动风险，增强本集团

财务稳健性，本集团拟开展与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外汇衍生品交易。

● 交易品种及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含差额交割）、外汇掉期、货币互换、外汇期权、利率互换、利率掉期、

利率期权及其组合产品等。

● 交易金额、交易保证金及权利金

交易金额：本集团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未来十二个月内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期限内

任一时点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或等值其他货币；

交易保证金及权利金：本集团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未来十二个月内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

和权利金（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

证金等）在期限内任一时点占用的资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人民币或其他等值货币。

● 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

本集团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将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不以投机为目的，所

有外汇衍生品交易将以正常跨境业务为基础，但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仍会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履约风险和其他风险等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本集团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本集团所面临的外汇汇率波

动风险，增强本集团财务稳健性，本集团拟开展与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外汇衍生品交易。

本集团外汇衍生品业务交易均以正常生产经营日常贸易项下及资本项下需求为基础，以具体经

营业务为依托，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不进行超出经

营实际需要的复杂外汇衍生品交易，聚焦主业，以“保值”而非“增值”为核心，尽可能降低汇率波动对

主营业务以及本集团财务的负面影响。

（二）交易金额、交易保证金及权利金

本集团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到未来十二个月内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期限内任一时点持

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或等值其他货币；

本集团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到未来十二个月内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包括为交易

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在期限内任一

时点占用的资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人民币或其他等值货币。

（三）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

（四）交易品种、交易工具及交易场所

本集团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品种均为与基础业务密切相关的外汇衍生产品或组合，主要包括

远期结售汇（含差额交割）、外汇掉期、货币互换、外汇期权、利率互换、利率掉期、利率期权及其组合

产品等。交易场所为具有合法外汇业务交易资格的各类机构。

本集团拟在境外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由于境外子公司属地经营，为满足管理自身外汇风

险、遵守所在国家或区域的外汇管理政策的需求，境外子公司有必要与境外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交

易。

（五）期限

与基础交易期限相匹配，一般不超过3年。

二、审议程序及授权情况

2024年9月13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外汇衍生品必须以本集团的名义进行购买。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在上述额度和

期限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交易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利率的差异将产生交易损益；

在外汇衍生品的存续期内，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

的累计值等于交易损益。交易合约公允价值的变动与其对应的风险资产的价值变动形成一定的对

冲，但仍有亏损的可能性。

2、流动性风险：不合理的外汇衍生品的购买安排可能引发公司资金的流动性风险。外汇衍生品

以公司外汇资产、负债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适时选择合适的外汇衍生品，适当选择净额

交割外汇衍生品，可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以减少到期日现金流需求。

3、履约风险：不合适的交易对方选择可能引发公司购买外汇衍生品的履约风险。公司开展外汇

衍生品的交易对方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履约风险低。

4、其他风险：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合同约定条款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

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或正常执行仍给公司带来损失。

（二）风控措施

1、本集团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品种均为与基础业务密切相关的简单外汇衍生品，且该类外汇

衍生品与基础业务在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等方面相互匹配，以遵循公司审慎、安全的风险管理原

则，不做投机性交易。

2、公司已制定严格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操作原则、审批权

限、部门设置与人员配备、内部操作流程、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及信息隔离

措施等作了明确规定，控制交易风险。

3、本集团将审慎审查与符合资格的金融机构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

法律风险。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定期对衍生品交易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估。

四、外汇衍生品交易的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相关规定及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与会计处理，反映在资产

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集团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求提出的，目的是为

了规避和防范汇率与利率波动风险，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相

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集团 2024年度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

紧密相关，以锁定利率及汇率风险为目的，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境外业务实施期间利率及汇率波动

对公司的影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且公司已制定《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管理制度》，采取了切实可行的风险控制措施，可以有效防范外汇衍生品交易的相关风险。综

上，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4-121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9月13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

规定，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 2024年 8月 14日届满,本次解锁条件已成就，符合

解锁条件的共计 2,908人，可解锁股票权益数量为 14,024,004股。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按符合本次解锁条件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比例，将标的股票过户至持有

人个人账户。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

提示性公告》）

审议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监事卢彩娟女士作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二、审议《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为保证经营需要，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规

定，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4-120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9月13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

规定，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4年8月14日届满，本次解锁条件已成就，符合

解锁条件的共计 2,908人，可解锁股票权益数量为 14,024,004股。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按符合本次解锁条件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比例，将标的股票过户至持有

人个人账户。本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
提示性公告》）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董事李红栓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二、审议《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为保证经营需要，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规

定，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4-057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9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2024年9月13日16：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8人，委托出席董

事0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058号《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公告》。
2、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拟补选沈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具

体人员名单如下：
本次补选前

主任委员：任峻；
委员：贾红刚、张康阳、关成华、曹志坚、冯永强

本次补选后
主任委员：任峻；

委员：沈沉、贾红刚、张康阳、关成华、曹志坚、冯永强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4-058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说明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胡晓女士的书面辞职

报告。胡晓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胡晓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胡晓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其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对公司董事会运作
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胡晓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

胡晓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补选董事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资格审查，公司于 2024年 9月 13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沈沉女
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件：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沈沉女士简历
沈沉女士：
中国国籍，1983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及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曾先后任职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鼎晖投资及世界银行。2018年4月加
入阿里巴巴，现任战略投资部总监、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人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Smart Share Global Limited董事、北京网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安华金和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Xiaoju Kuaizhi Inc.董事、Zuoyebang Education Limited董事、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德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百世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

沈沉女士任职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阿里巴巴集团，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
司股票。

沈沉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4-056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9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易购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峻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04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711,567,012股，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3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972,365,809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87%；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下同）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8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0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739,
201,20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4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1,036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数为237,942,845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李妃律师、王靖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关于出售天天快递股权及相应债权的议案》
赞成票 5,701,491,1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反对票 9,248,319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弃权票82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28,047,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77%；反对票9,248,3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8%；弃权票82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李妃律师、王靖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301213 证券简称：观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5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西段99号5栋1单元14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3 人，代表股份 52,234,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29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51,868,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3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36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9人，代表股份 2,21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8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8人，代表股份36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4％。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20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1％；反对2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7％；弃权 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1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7048％；反对 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5％；弃
权 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张小龙律师、何洋洋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认

为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65 证券简称：力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1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北路585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
30

61,200,988
61,200,988
40.2771
40.27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沈万中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005,285
比例（%）

99.6802

反对

票数

191,503
比例（%）

0.3129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6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赵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60,838,41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4076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赵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043,665
比例（%）

96.8213

反对

票数

-
比例（%）

-

弃权

票数

-
比例（%）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包智渊律师、张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氯沙坦钾原料药获得CEP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以下简称

“EDQM”）签发的关于氯沙坦钾原料药欧洲药典适用性证书（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 to Monograph of
European Pharmacopoeia，以下简称“CEP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LOSARTAN POTASSIUM/氯沙坦钾（原料药，下称“本品”）
证书编号：CEP 2024-123 - Rev 00
企业名称：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6号
发证机构：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EDQM）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药品适应症：该药品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药理作用与作用机制：氯沙坦钾是合成的、强效口服活性药物。结合试验和药理学生物检测证

明它能与AT1受体选择性结合。体内外研究表明:氯沙坦及其具有药理活性的羧酸代谢产物(E-
3174)可以阻断任何来源或任何途径合成的血管紧张素Ⅱ所产生的相应的生理作用。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4年02月28日，向EDQM提交了氯沙坦钾（原料药）的CEP申请，并于2024年09月10

日获得CEP证书。
本品获得CEP证书，标志着欧洲规范市场和其他认可CEP证书的市场对该原料药工艺及质量的

认可，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竞争优势。由于医药行业的特点，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的
销售情况易受到市场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9月14日


